
解釋字號 釋字第56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2年09⽉26⽇

解釋爭點 農發條例細則等命令就非農⽤仍農作⼟地，課遺贈稅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⼆年八⽉⼀⽇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⼗

⼀條前段規定，家庭農場之農業⽤地，其由能⾃耕之繼承⼈繼承

或承受，⽽繼續經營農業⽣產者，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。七⼗三

年九⽉七⽇修正發布之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⼀條後段關於「家

庭農場之農業⽤地，不包括於繼承或贈與時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

使⽤者在內」之規定，以及財政部七⼗三年⼗⼀⽉八⽇臺財稅第

六⼆七⼀七號函關於「被繼承⼈死亡或贈與事實發⽣於修正農業

發展條例施⾏細則發布施⾏之後者，應依該細則第⼆⼗⼀條規

定，即凡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⽤者，即不得適⽤農業發展條例

第三⼗⼀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、第⼆⼗條規定免徵遺產

稅及贈與稅」之函釋，使依法編為非農業使⽤之⼟地，於其所定

之使⽤期限前，仍繼續為從來之農業使⽤者，不能適⽤七⼗五年

⼀⽉六⽇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⼗⼀條免徵遺產稅或贈與

稅之規定及函釋，均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違反憲法第⼗九條

租稅法律主義，亦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

有違，應不再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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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解釋所由⽣之具體事件係發⽣於八⼗⼆年及八⼗五年

間，⾃應適⽤當時有效之法令。查農業發展條例於七⼗⼆年八⽉

⼀⽇修正公布，同條例施⾏細則亦於七⼗三年九⽉七⽇修正發

布，嗣同條例於七⼗五年⼀⽉六⽇雖修正公布第⼆條，惟同條例

施⾏細則並未修正。從⽽本解釋之適⽤法令，⾃應以此為範圍，

⾄八⼗九年⼀⽉⼆⼗六⽇同條例之再修正及同年六⽉七⽇同條例

施⾏細則之再修正，均非本件具體事件所適⽤之法令，不在本解

釋之範圍，合先敘明。

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⼈⺠有

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⽬、稅率、納稅⽅法及稅捐減免等項

⽬，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受減免稅捐之優惠，主管機關基於法

律概括授權⽽訂定之施⾏細則，僅得就實施⺟法所定納稅義務及

其要件有關之事項予以規範，不得另為增減，否則即屬違反租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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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主義；⼜有關⼈⺠⾃由權利之限制，應以法律定之，且不得

逾越必要之程度，憲法第⼆⼗三條定有明文，如立法機關授權⾏

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⾏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

越⺟法規定之限度內，亦得就執⾏法律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事

項以施⾏細則定之，惟其內容不得牴觸⺟法或對⼈⺠之⾃由權利

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迭經本院釋字第三⼀三號、第三六七號、

第三八五號、第四⼀三號、第四⼀五號、第四五八號等解釋闡釋

甚明。是租稅法律主義之⽬的，亦在於防⽌⾏政機關恣意以⾏政

命令逾越⺟法之規定，變更納稅義務，致侵害⼈⺠權益。

　　七⼗⼆年八⽉⼀⽇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⼗⼀條前段

規定：「家庭農場之農業⽤地﹐其由能⾃耕之繼承⼈⼀⼈繼承或

承受，⽽繼續經營農業⽣產者，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」。農業⽤

地經主管機關編定為非農業使⽤後，發⽣繼承之事實，依七⼗三

年九⽉七⽇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施⾏細則之規定，不能免徵

遺產稅，惟依財政部八⼗三年⼗⼀⽉⼆⼗九⽇臺財稅字第八三０

六⼆五六八⼆號函則可按⼀定條件免稅，此⼀免稅規定於八⼗九

年六⽉七⽇修正上開施⾏細則時正式予以納入。就引發本件解釋

之事實⽽⾔，農業發展條例有關徵免遺產稅之規定並未修正，⾏

政機關前後⾏政命令卻已實質變更納稅⼈之租稅負擔，此種情形

難謂與租稅法律主義相符。上開條例第三⼗⼀條所稱「農業⽤

地」，依同條例第三條第⼗款規定，指「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

畜牧及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

集貨場、農路、灌溉、排⽔及其他農⽤之⼟地」，立法者並未限

定該⼟地須為經依法編定為⼀定農牧、農業⽤途或⽥、旱地⽬，

始為農業⽤地，惟基於法律適⽤之整體性，該⼟地仍須以合法供

農⽤者為限，⽽不包括非法使⽤在內。⼜依⼟地法第八⼗三條規

定，⼟地經編為某種使⽤地之⼟地，於其所定之使⽤期限前，仍

得繼續為從來之使⽤。故⼟地雖經編為非農業使⽤，除不得供其

他⽤途之使⽤外，於所定使⽤期限前，仍非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

⽤，如其繼續經營不滿五年者，仍應追繳應納稅賦不予優惠（參

照當時適⽤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⼗⼀條但書）。前述農業發展條

例關於農業⽤地之認定，除該條例所作之定義性規定外，雖亦應

與⼟地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為整體性闡釋，以定其具體適⽤範圍。

惟若逾越此⼀範圍，任意擴張、縮減法律所定租稅義務或減免之

要件，即非憲法第⼗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，縱財政部認

該條例第三⼗⼀條關於免稅要件及範圍規定過寬，影響財稅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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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不合獎勵農業發展之原意，有修正必要，亦應循⺟法修正為

之，殊不得任意以施⾏細則或解釋性之⾏政規則逕加限縮其適⽤

範圍。七⼗三年九⽉七⽇修正發布之農業發展條例施⾏細則第⼆

⼗⼀條後段關於「家庭農場之農業⽤地，不包括於繼承或贈與時

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⽤者在內」之規定，以及財政部七⼗三年

⼗⼀⽉八⽇臺財稅第六⼆七⼀七號函關於「被繼承⼈死亡或贈與

事實發⽣於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施⾏細則發布施⾏之後者，應依該

細則第⼆⼗⼀條規定，即凡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⽤者，即不得

適⽤農業發展條例第三⼗⼀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、第⼆

⼗條規定免徵遺產稅及贈與稅」之函釋，對於向來作為家庭農場

之農業⽤地，因繼承開始前或贈與事實發⽣前依法編為非農業使

⽤之⼟地，⽽於繼承⼈死亡或贈與事實發⽣後，於其所定使⽤期

限前，仍可繼續為從來之農業使⽤者，亦不適⽤當時之農業發展

條例第三⼗⼀條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規定及函釋部分，即令符

合獎勵農業發展之⽬的，惟其逕以命令訂定，限縮當時有效之同

條例第三條第⼗款「農業⽤地」定義可適⽤之範圍，均為增加法

律所無之限制，違反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亦與憲法保障

⼈⺠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應不再適⽤（參照本院

釋字第⼆⼀０號解釋意旨）。⾄同條例第三條第⼗⼀款關於「耕

地」之定義，係基於政策考量，僅在解釋同條例條文中有「耕

地」之文字者，例如第三⼗條（現改為第⼗六條）關於耕地分割

及移轉禁⽌之情形（現⾏條例另增第⼆⼗條、第⼆⼗⼀條、第⼆

⼗⼆條關於耕地租賃之特別規定），⾃不能據該款解釋，限縮同

條第⼗款「農業⽤地」之意義範圍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66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曾⼤法官華松與黃⼤法
官越欽共同提出之不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566曾⼤法官華松、黃⼤法官越欽共同提出之不同意
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洪○○等五⼈聲請書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891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891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8895


監察院函

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73年11⽉8⽇臺財稅第62717號函 財政部83年11⽉29⽇臺財
稅字第830625682號函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1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1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6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1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58號解釋

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、第11款、第30條、第31
條（72年8⽉1⽇修正公布）(72.08.01)

農業發展條例第2條、第31條（75年1⽉6⽇修正公
布）(75.01.06)

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、第20條、第21條、第22條
（89年1⽉26⽇修正公布）(89.01.26)

⼟地法第83條(90.10.31)

遺產及贈產稅法第17條、第20條(90.06.13)

農業發展條例施⾏細則第21條（73年9⽉7⽇修正發
布）(73.09.07)

相關文件 （⼀）洪０侯等五⼈聲請解釋案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以系爭四筆被繼承⼟地係供農業使⽤或與農業經營不可

分離之⼟地為由﹐申請免徵遺產稅。為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

駁回後﹐循序聲請復查﹑⾏政爭訟。⾏政法院八⼗八年度判字第

⼆七七號判決以七⼗三年九⽉七⽇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施⾏

細則第⼆⼗⼀條後段規定「所稱家庭農場之農業⽤地﹐不包括於

繼承或贈與時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⽤者在內」﹐及財政部七⼗

三年⼗⼀⽉八⽇臺財稅第六⼆七⼀七號函釋「被繼承⼈死亡或贈

與事實發⽣於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施⾏細則發布施⾏之後者﹐應依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889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1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1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6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8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1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1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5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277&ldate=1983080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277&ldate=198601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277&ldate=200001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34&ldate=2001103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67&ldate=2001061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278&ldate=19840907&lser=001


該細則第⼆⼗⼀條規定﹐即凡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⽤者﹐即不

得適⽤農業發展條例第三⼗⼀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﹑第

⼆⼗條規定免徵遺產稅及贈與稅」為由﹐駁回確定在案。聲請⼈

認前開規定及函釋﹐逾越⺟法授權規定﹐牴觸憲法第⼗九條租稅

法律主義及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﹐侵害其憲法第⼗五

條所保障之財產權﹐爰聲請解釋。

（⼆）監察院聲請統⼀解釋案

    本件系爭農地原經公告編定為⼯業⽤地，惟未辦理徵收程序，

故仍做農業使⽤。被繼承⼈死亡後，繼承⼈等請求依⾏為時農業

發展條例（七⼗⼆年八⽉⼀⽇修正公布）第三⼗⼀條前段規定：

「家庭農場之農業⽤地，其由能⾃耕之繼承⼈⼀⼈繼承或承受，

⽽繼續經營農業⽣產者」，免徵遺產稅。台灣省北區國稅局⽵東

稽徵所以系爭⼟地之使⽤區分為「⼯業區」，與⾏為時農業發展

條例施⾏細則（七⼗三年九⽉七⽇修正公布，以下簡稱「系爭施

⾏細則」）第⼆⼗⼀條後段：「所稱家庭農場之農業⽤地，不包

括繼承或贈與時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⽤者在內」之規定不符予

以否准，繼承⼈等乃向監察院提出陳情。

    監察院認系爭施⾏細則第⼆⼗⼀條後段規定，將已編訂為非農

業使⽤，實際仍作農業使⽤之⼟地排除適⽤，增加⺟法所無之限

制，違背依法⾏政之法律優位原則；惟⾏政院依財政部之函覆，

認為農業發展條例所稱之農業⽤地，參考其立法意旨，係指經依

法編定為農業使⽤之⼟地，系爭施⾏細則第⼆⼗⼀條，僅係使⺟

法第三⼗⼀條於適⽤時更加明確，並合乎立法意旨，並無逾越⺟

法之問題。監察院遂以與⾏政院所持⾒解有異，依司法院⼤法官

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聲請統⼀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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